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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琼发改便函〔2025〕2757号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申报 2026年省重大项目投资计划的函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直各有关部门，中央驻琼单位：

为切实做好 2026年省重大项目投资计划编制工作，不断强

化省重大项目对我省调整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促进经济增

长的带动和引领作用，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按照省委省政

府工作部署，结合《海南省重大项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现将

2026年省重大项目申报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申报项目必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海岸带保护与利用、

节约用地、集约发展的要求，符合国家和我省的产业政策、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严格执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不得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等法律法规限制占用的区域。

（二）坚持战略规划引领，围绕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开放优势

以及“三度一色”资源禀赋优势，立足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

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和民生公共服务、

“五网”基础设施等领域，以及省委、省政府认为应当列入的其

他重要项目编制投资计划，切实推动“向种图强”“向海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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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天图强”“向绿图强”和“向数图强”，不断培育壮大具有

海南特色的新质生产力。

（三）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原则，将能带动经济

快速增长、扩大经济总量、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质量效益的重大

产业项目，以及投资体量大、带动作用强的重大基础设施、重大

生态环保和民生公共服务项目申报为省重大项目。对教育、医疗、

老旧小区改造、城镇垃圾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等民生公共服

务项目或者生态环保项目可由相关市县按照“同一市县（园区）、

同一业主、同一类型”的原则，或者由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统筹打

包申报。不得将纯商业住宅房地产项目、以安置房等之名行房地

产开发之实的项目申报省重大项目。

（四）申报项目应扎实做好前期工作，应提交意向选址用地

界线，尽量避免管线迁改，同时需建设主体明确、建设内容和规

模合理、资金来源明确且闭合。申报新开工项目，社会投资项目

要完成备案以及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取得土地租赁协议等农

用地使用证明，政府投资项目要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初步设

计和概算审批，取得选址意见书或者用地预审意见等支持性文件，

本计划年度 10月底前必须开工建设。

二、申报范围

（一）产业发展：包括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制造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

（二）低碳生态环保：包括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装配

式建筑、生态环境修复工程等。

（三）民生公共服务：包括学校、医院、疾控中心、文体中

心、安置区工程、老旧小区改造、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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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网”基础设施：包括路网（公路、铁路、轨道交

通、港口、机场等）、光网（光纤网络、移动通信网络、4G网络、

5G网络等）、电网（抽水蓄能、智能电网、电网主网架等）、气

网（LNG气站、天然气管道、天然气管网等）、水网（水系连通、

水利枢纽、灌区、供水设施等）。

三、投资规模标准

具体投资规模标准见附件 1。

四、申报分类

按照省重大项目和省预备重大项目两类申报。

（一）省重大项目：分为竣工项目、续建项目和新开工项目。

其中，竣工项目指本计划年度内建成竣工投产的项目；续建项目

指已开工在建，在本计划年度内不能建成竣工投产，需要加快投

资进度和增加实物工程量的项目；新开工项目指本计划年度 10

月底前开工建设的项目。

（二）省预备重大项目：以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重大生态环保项目为主，要求业主落实或者前期工作已明确

责任单位，前期工作已启动，本计划年度需加快推进，争取当年

具备开工条件。

五、申报要求

（一）工作目标：重大项目中，各市县、行业部门拟申报的

2026年省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占全年市县计划投资额的 50%以上。

（二）申报主体：非跨市县项目由项目所在地市县政府或者

中央驻琼单位申报。跨市县项目（如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天然

气管道、电网建设、通信网络、水利设施等）由省级行业主管部

门或者中央驻琼单位申报。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直接投资、省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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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作为业主的项目由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农垦系统项目，按

属地原则，由市县政府申报，跨市县项目由省农垦集团公司申报。

（三）项目总投资及年度计划投资填报要实事求是、有据可

依，禁止虚报，不得随意调整，其中，新开工项目的总投资原则

上要与批复可研、概算批复或项目备案一致，在建项目与施工合

同一致。项目的年度计划投资和月度计划投资要根据项目每月的

工程建设内容与投资计划合理确定。请各单位严格核实项目的申

报材料，确保填报内容客观真实。

（四）新开工项目要如实填报倒排工期表。申报省重大项目

新开工项目和省预备重大项目要根据计划开工时间，科学安排前

期工作，并按照各项控制节点在申报系统“前期工作”中录入。

（五）申报程序和时间：请相关单位按照《海南省重大项目

管理办法》明确的申报流程组织申报，加强手续审核办理，扎实

做好项目立项、规划、用地、环评、能评等基本手续审核和提速

办理，确保不存在产业政策、用地规划、生态环境、能耗煤耗等

方面违规情况，于 10月 30日前将申报的省重大项目和省预备重

大项目信息录入“海南省发改委投资项目服务平台”项目库（申

报指南见附件 2），同时以正式文将项目申报材料报送我委，逾

期不再受理。

申报材料由申报文件正文、海南省 2026年重大项目投资计

划申报表、海南省 2026年预备重大项目投资计划申报表、申报省

重大项目 2026年月度投资计划表、海南省 2026年重大项目倒排

工期计划表（以上 4个表均由“海南省发改委投资项目服务平台”

制表生成，须确保在服务平台推送项目的各项信息与申报文件中

有关信息保持完全一致）、项目简介（见附件 3）、项目建设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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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性文件复印件（竣工、续建项目提供开工证明手续，新开工项

目提供上述“申报条件”第四条的相关文件,支持性文件封面见附

件 4）等组成。如申报项目资料填报不完整或信息缺失，将视同

前期工作深度不够，不予采纳。

（六）不可申报省（预备）重大项目情形。已退出省重大项

目，2年内不可申报省（预备）重大项目；已连续 2年申报省预

备重大项目且未实质性开工，不可申报省（预备）重大项目等。

附件：1.海南省 2026年重大项目投资规模标准

2.省重大项目申报指南

3.项目简介模板

4.项目建设支持性文件封面模板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 9月 29日

（联系人及电话：王强，65342326;詹汉文，17689722978；

技术人员及电话：徐中华，15708182623）

（此件主动公开）


